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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險法規》 
一、A與B人壽保險公司訂立死亡保險契約，並指定其子C為受益人。訂約當時A明知自己患有心臟

病，但對B人壽保險公司之書面訊問未據實說明，事隔一年，A赴大陸旅遊途中感染H7N9流感病

毒病逝，其後C出面請求B人壽保險公司給付保險金，B人壽保險公司隨即向相關醫院查詢，一週

後以A生前投保時隱匿患有心臟病之事實，違反告知義務，即時通知C解除契約為由拒絕給付。

試問B人壽保險公司是否應對C為保險金之給付？（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重點係在探究保險法第64條第2項但書之適用。保險法第64條向來為重點條文，本題型與101
年高考法制、國際經貿法律之商事法中之保險法考題相近似，高上總複習課程中特別論及此一題

目。考生應可輕易切入重點。 

考點命中 
《高點金融保險法規總複習講義》李慧虹編撰，頁26。 
《高點保險學講義》李慧虹編撰，頁8-50「99農會考題解答」。 

答： 
B壽險公司應對C為保險金之給付，理由如下： 
(一)依據保險法第64條第1項規定，訂立契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本題A明知自身

有心臟病，於B之書面詢問未據實說明，實屬違反本項之要求。 
(二)A因H7N9流感病毒過世，非因其未告知之心臟病過世。保險法第64條第2項規定要保人故意隱匿，或因過

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契約；其危險發生後

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依據本項但書規定，倘能證

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保險人不得據此解除契約。是以，本題非因未告知之心臟

病致A於死，故B壽險公司仍應依約給付保險金予C。 
 
二、何謂保險利益？保險契約之所以嚴格要求要保人對保險標的物須有保險利益之目的何在？請分

別詳述之。（2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應算保險學理考題，與100年高考保險學題目幾乎相同。高上於保險學總複習課程時亦有再度

講解。 

考點命中 《高點保險學講義》李慧虹編撰，頁8-3~p.8-4。 

答： 
(一)保險利益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因經濟上或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而具有之經濟利益。此種經濟

利益，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保險標的有關之保險事故發生而受損，因保險事故不發生而繼續享有。若保險

事故發生，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並無損失，則表示其對保險標的無保險利益。另就財產保險而言，保險價額

即保險利益量化之具體呈現。 
(二)保險契約要求要保人須對保險標的具保險利益之目的有三： 

1.測定損失補償之最高限度：保險利益為測定保險人對標的損失所能補償之最高額度。損失補償型之保險

契約多均要求保險事故發生時，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俾依此測定賠償金額之多寡；而定額保險契約，

則並不要求損失發生時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因損失之嚴重情形與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之多寡並無關聯。 
2.避免賭博行為之發生：保險與賭博最大之區別，在於保險契約須有保險利益之存在，而賭博可以任何標

的為對象。故若保險契約不以保險利益存在為原則，則其便與賭博無異。 
3.降低道德危險因素：若保險契約不以保險利益之存在為必要，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為任何無利害關係

之標的投保，故意致保險事故發生，達詐領保險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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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現行銀行法規定，銀行辦理自用住宅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其對借款人要求提供保證人之規範

及限制為何？又未來求償時，銀行應如何對債務人進行求償？（25分） 

試題評析 
本條文重點係在探究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徵提保證人等之相關規範，此條文於100
年時因立委提案而增修。 

考點命中 
《高點金融保險法規講義》李慧虹編撰，頁1-32。 
《高點金融保險法規補充講義①》李慧虹編撰，頁4。 

答： 
(一)依據銀行法第12-1條第1至第3項規定，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

證人。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已取得前條所定之足額擔保時，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證

人。又銀行辦理授信徵取保證人時，應以一定金額為限。 
(二)依據銀行法第12-1條第4項規定，未來求償時，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其求償不足部分，如保證人有數人

者，應先就各該保證人平均求償之。但為取得執行名義或保全程序者，不在此限。 
 
四、非銀行而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如地下錢莊、地下投資公司等不同名稱之公司從事非法吸收資金

之行為，試問現行銀行法對銀行「收受存款」之正確定義為何？另銀行法對非法吸金行為有無

取締及處罰之規定？請分別說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實為一考古題。78年曾在國家考試出現過，101年三等身障考試又再出現。高上總複習課程時

亦曾再度強調。 

考點命中 
《高點金融保險法規講義》李慧虹編撰，頁1-22。 
《高點金融保險法規補充講義①》李慧虹編撰，頁3-P4。 

答： 
(一)依據銀行第5-1條規定，收受存款，謂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

高於本金之行為。 
(二)關於非法吸金相關規範說明如下： 

1.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

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1條) 
2.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違反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

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銀行法第29條) 
3.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

罰金。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銀行法第125條) 
 


